关于举办2010年南湖区中学生
综合实践活动学习成果展示评比活动的预备通知
各中学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区中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改革，总结学校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经验，引导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实施。按教研工作计划，决定举行2010年中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学习成果展示评比活动。
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 

2010年5月20日（星期四），时间一天。上午8：15之前报到，8：30正式开始。

二、活动地点：

秀中分校
三、参加名额及人员分配
1．每校可选送一个学习成果（集团学校限送一个）；

2．参赛队负责人、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；

3．学校分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领导或骨干教师3 — 4名。

四、成果展示形式和要求
1．成果展示以中学生课题研究小组为单位汇报，汇报内容可包括：
（1）课题(或项目)名称，课题(或项目)组成员、分工、指导老师；

（2）课题(或项目)背景、研究(或设计)过程、主要结论(或作品)、实验或研究报告、图片和影像、调查资料等；

（3）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亮点、体验、感受等。

2．成果展示形式：
最好以演示文稿ppt.报告纲要的形式，有个性地汇报研究成果（或作品）。内容是文字报告的提纲，是呈现未能在文字报告中反映的研究过程的图片或音像等原始材料。形式和内容能体现实践活动过程的真实性、科学性和可看性为宜。

3．成果展示以活动小组的主要成员3—5名中学生组成一个参赛代表队。

成果展评以公开汇报和答辩的方式进行。现场展评时间为15分钟一个组，其中前10分钟为汇报时间，后5分钟为答辩时间。

4．区组织评委组，对成果进行评比；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各若干名；并择优选送参加嘉兴市中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学习成果展示评比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．应交材料：

① 书面文字报告一式2份、相应的电子文稿1份﹙电子文稿放电子邮箱cnf204@126.com﹚。
② 成果展评《承诺书》﹙见附件﹚；
以上材料，于2010年4月30日前报送南湖区教研室陈耐夫收，逾期作自动放弃。

2、本次评比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《南湖区综合实践活动学习成果展评承诺书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湖区教研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9日
南湖区中学综合实践活动学习成果展评承诺书
	报 告 标 题
	

	学 校 全 称
	

	小组成员姓名

（组长为首）
	

	指导教师姓名
	

	学校联系电话
	
	指导教师电话
	

	个人诚信承诺
	1．我们郑重承诺（在括号内打“√”）：

所写综合实践活动学习成果及活动论文为本组原创，没有抄袭他人（    ）

2．主办单位若将我们的作品公示、上网、发表、出版，我们表示（在括号内打“√”）：

同  意（    ）

不同意（    ）

3．承诺人签字：

2010年　  月　  日

	学校意见
	　单位负责人签字：　　　　（盖公章）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2010年  　月  　日

	教研室意见
	　　　　   教研室领导或学科教研员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2010年   　月   　日


★ 表格于2010年4月30日前，报南湖区教研室陈耐夫老师收。
